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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
團體本質與永續關鍵
社團運作本質以及永續經營關鍵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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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運作的本質

•會員大會

•理監事會

•會籍管理

•財務

•選務

•檔案管理

會務

•任務工作

•事業服務

•志願服務

•捐款募款

•其他

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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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如何永續經營？

➜ 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／友誼或共同目標

➜ 共同的價值、理念、目標、信仰

➜ 願意付出、行動、犧牲私人利益

➜ 共同認同且願意遵守的章程

➜ 財務收支平衡

➜ 參與、培力、交棒

➜ 持續維繫互動（會員大會、公益服務）

➜ 持續招募新血（年輕人、新會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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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
團體困境分析步驟
面臨團體疑難雜症的分析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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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步驟

1. 先問清楚狀況，不要急著回答
➜ 理監事多少人？能掌握多少人？

➜ 關係如何？是否對立？分為哪些派系？

➜ 爭執點為何？有沒有不爭執的共識？

➜ 有沒有前輩或大老可以調解？

➜ 問題屬於會務？私人事務？補助？刑事問

題？



分析步驟

2. 找出關鍵問題／分析情勢
➜ 辭職？補選？罷免？

➜ 開會？理監事會？會員大會？

➜ 分割問題（一步一步來）



分析步驟

3. 掌握相關法令
➜ 人民團體法

➜ 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

➜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

➜ 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

➜ 民法

➜ 刑法

➜ 稅法



常用法令（不開會）

➜ [督導]第6條：人民團體理事或監事認為必

要，並經理事或監事過半數之連署，得函

請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 (常務監事) 召

開臨時理事會議或監事會議。如理事長或

監事會召集人 (常務監事) 無故不為召開

時，得由連署人報請主管機關指定理事或

監事一人召集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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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法令（不移交）

➜ [督導]第11條：…於下屆理事長選出後，

以一份連同立案證書、圖記移交新任理事

長及監交人，並於十五日內由新任理事長

會同監交人接收完畢。逾期未完成移交者，

除依法處理外，得報請主管機關將原發圖

記或立案證書予以註銷或作廢，重新發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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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法令（解任）
➜ [人團]第30條：人民團體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，無正當

理由不召開理事會或監事會超過二個會次者，應由主管機

關解除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職務，另行改選或改推。

➜ [人團]第31條：人民團體理事、監事應親自出席理事、監

事會議，不得委託他人代理；連續二次無故缺席者，視同

辭職。

➜ [人團]第14條：人民團體會員有違反法令、章程或不遵守

會員大會決議而致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，得經會員大會決

議予以除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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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法令（罷免）
➜ 罷免：[選罷]第30條～第38條

➜ 第30條：罷免案應以書面提出，敘述理由，經選舉人總數三分

之一以上之簽署，向該團體提出，並副知主管機關。

➜ 第31條：人民團體如查明罷免書簽署人有不實者，或於向該團

體提出罷免書之日起三日內，經原簽署人撤回簽署者，應即剔

除，其因剔除致不足法定人數時，應於收到該罷免書之日起五

日內退還，並副知主管機關。

➜ 第32條：人民團體於收到罷免書之日起十五日內，應將查明簽

署屬實及其人數合於規定之罷免書影本，通知被罷免人在收到

影本之日起十五日內，向該團體提出答辯書，逾期即視為放棄

答辯權利。答辯書影本應由被罷免人副知主管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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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法令（罷免）
➜ 罷免：[選罷]第30條～第38條

➜ 第33條：罷免書影本送達被罷免人時，應以郵局回執或送件回

單為憑。

➜ 第34條：人民團體應在被罷免人提出答辯書截止日期後之十五

日內，由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召開被罷免人原當

選之理事會、監事會或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，經應出席人數

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為通過罷免，未

達三分之二者為否決罷免。

➜ 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不依前項規定召集會議時，

或其本人為被罷免人時，應申請主管機關指定其他理事、監事

召集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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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法令（罷免）
➜ 罷免：[選罷]第30條～第38條

➜ 第35條：人民團體之罷免案，經召集會議，因未達法定人數流

會者，應視為否決罷免。

➜ 第36條：人民團體因罷免案舉行會議時，應將罷免書及答辯書

同時分發各出席人，並現場公告。

➜ 第37條：罷免案如經否決，在本任期內對同一被罷免人，不得

再以同一理由提出罷免。

➜ 第38條：人民團體之罷免案，在未提出會議前，得由原簽署人

全體同意撤回之；提出會議後，應得原簽署人全體同意，並應

由會議主席徵詢出席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，始得撤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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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法令（選舉糾紛）
➜ [選罷]第25條：出席參加選舉或罷免之會員（會員代表）

發覺選舉或罷免辦理過程有違反法令、章程或該團體自訂

選舉罷免規定之情形，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或主持人提出，

或於選舉或罷免結果宣布之日起十五日內，以書面向該團

體提出異議。

➜ 人民團體收受前項異議書後，應於十五日內查明，並將結

果以書面回復異議人；異議人如仍有爭議，得向法院提起

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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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法令（重新整理）
➜ [督導]第20條：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限期整理者，應即由

全體理事及監事共同組成整理小組，並互推一人為召集人，

於期限內完成整理工作。

➜ 前項整理小組員額未滿五人時，整理小組應由會員（會員

代表）中擇定適當人員補足。但整理小組總員額不得逾章

程所定理事及監事員額之總和。

➜ 人民團體依前二項規定組成整理小組後，應於三十日內報

請主管機關備查。

➜ 第20-1條：整理小組辦理整理工作確有困難，得於限期整理期

間屆至前，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延長，其延長期間不得逾

三個月，並以一次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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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法令（重新整理）
➜ [督導]第20-2條：整理小組辦理整理工作，應以集會方式

為之，會議之決議應有整理小組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

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。前項會議由整理小組召

集人召集之。整理小組成員應親自出席整理小組會議，不

得委託他人代理。

➜ 第20-3條：整理小組成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予解任，

並得依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另擇定人員遞補：一、出缺。

二、連續二次無故缺席。三、無法執行職務。前項情形，

應於解任或遞補後三十日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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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法令（重新整理）
➜ [督導]第21條：整理小組之任務如下：一、接管立案證書、圖

記、人事、檔案、財務帳冊，造具清冊，移交於下屆理事會。

二、清查現有會員（會員代表）會籍。三、召開會員（會員代

表）大會，選舉理事、監事。四、處理下列事項：（一）政府

委託服務事項。（二）對會員（會員代表）應提供之服務事項。

人民團體於限期整理期間，為執行前項任務，以整理小組召集

人為代表人。

➜ 整理小組於新任理事長選出後十日內，應由整理小組召集人辦

理交接完竣，並即解散。

➜ 整理小組無法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接管立案證書、圖記時，得

準用第十一條之規定，報請主管機關將原發立案證書、圖記註

銷，重新發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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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步驟

4. 依照分析程序解決問題
➜ 每個步驟都要符合法令（避免事後爭議及

對簿公堂）

➜ 存證信函／雙掛號

➜ 注意成立要件（罷免：書面提出、敘述理

由、選舉總人數1/3簽署、向團體提出、副

知主管機關）

➜ 保留完整證據



3.

案例研析
會務案例研究探討



案例1：對立的某協會

協會被總幹事把持，

什麼資料都不給我看，

我要求他依照法令做，

他都拒絕，還嗆說我

沒資格管，但我是理

事長！現在他說要把

會員都帶走，請社會

局開示！

理事長當選後，要求

所有團體資料、證書、

圖記、紀錄都要由理

事長保管，紀錄要理

事長看過才能發，理

事長擅自修改紀錄內

容，理監事都不知情，

我們想罷免他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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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我剛當選理事長，發現前任

理事長把錢都用光了，也沒

收會費，也不移交資料，然

後理監事都是掛名，但我們

幾個會員想重新開始，有辦

法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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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2
不收會費快倒掉
的團體



案例3：沒人要當理事長的團
體

我們理事長已經當兩任了，你們社會局說不能

再繼續當，但沒人想當理事長，現在有找到一

個總幹事想當，怎麼處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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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4：理事互看不順眼

我們協會的常務理事

一直搗亂，在群組亂

罵人，大家都受不了

紛紛退出，一堆人說

不想當理監事了，整

個協會被一個人搞垮

理事長胡作非為、不

依規定開會、沒有表

決、不發開會通知單，

我跟他在群組反映，

他就罵我，我要檢舉

他，你們社會局要想

辦法開罰，讓我們團

體正常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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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5：捲款潛逃？

我們把錢交給理事長，我們這些理監事都是掛

名的，現在我們收到房東存證信函，要我們協

會繳房租，不然要把我們的東西丟掉，但協會

所有資料都在理事長那邊，我們連絡不到他，

怎麼辦？我們會有事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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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6：不交職務捐的理事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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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新選出來的理事長都不遵守以前的共識，每個理
事長規定要交職務捐10萬元，他說他不捐，還罵說我
們太浪費錢，要怎麼讓他下台？



4.

求助管道
面對團體或個人問題的求助因應管道



遇到不會的問題
請教人團科

詢問負責該團體

的承辦人員，或

諮詢主管人員

請教其他領航員

領航員協會、金

星領航員、互助

群組等

安排面談

有需要社會局協

助或介入輔導，

經與社會局討論

後，可以協助安

排三方共同面談

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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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委員會

其他求助管道

免費法律諮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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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請多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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